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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533/01-02(03)號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為受制於法定樓宇改善指示的業主立案法團而設的為受制於法定樓宇改善指示的業主立案法團而設的為受制於法定樓宇改善指示的業主立案法團而設的為受制於法定樓宇改善指示的業主立案法團而設的

“樓宇安全貸款計劃”“樓宇安全貸款計劃”“樓宇安全貸款計劃”“樓宇安全貸款計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政府建議，容許受制於《建築物條例》下各項命令及改善

消防安全指示和法定命令的大廈業主，在某些不負責任或不知所

的業主沒有支付應分擔的維修費用時，可向“樓宇安全貸款計

劃” (貸款計劃 )申請貸款，以敷所需。本文件旨在列出這項建議
的內容。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法定的樓宇安全指示或命令法定的樓宇安全指示或命令法定的樓宇安全指示或命令法定的樓宇安全指示或命令

2. 在不同法例下，當局可要求業主就大廈的公用部分進行工

程，以確保公眾安全；例如根據《建築物條例》，屋宇署署長有

權向個別業主發出法定命令，以強制他們就大廈的公用部分進行

改善工程。根據《消防條例》，消防處處長可發出“消除火警危

險通知書”，以消除大廈的火警危險 (包括消防設備的適當保
養 )。《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規定，屋宇署署長和消防處處
長可向某些商業處所及舊式商業大廈發出指示，要求他們改善樓

宇的消防安全。《2000 年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草案》亦建議，
應授權屋宇署署長和消防處處長向業主立案法團和個別業主發

出改善消防安全指示，以改善大廈的消防安全。根據《建築物管

理條例》 (香港法例第 344 章 )第 16 條，某幢大廈所需進行的維
修或改善工程如涉及大廈的公用部分，而該大廈又由業主立案法

團負責管理，則有關的法定命令或指示須送交業主立案法團而非

個別的業主。

私人大廈的個別業主可以怎樣做私人大廈的個別業主可以怎樣做私人大廈的個別業主可以怎樣做私人大廈的個別業主可以怎樣做，以遵行法定的改善消防安全指，以遵行法定的改善消防安全指，以遵行法定的改善消防安全指，以遵行法定的改善消防安全指

示或示或示或示或《建築物條例》下的任何命令《建築物條例》下的任何命令《建築物條例》下的任何命令《建築物條例》下的任何命令

3. 目前，私人大廈業主如在遵行法定指示或命令時遇到財政

上的困難，可向屋宇署在二零零一年七月開始推行的貸款計劃申

請低息貸款，而個別的業主或代表同一單位其他共同業主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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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都可向該計劃申請貸款，惟後者須獲同一單位其他共同業主

的同意。每名業主獲批的貸款額，不一定只限於各業主擁有有關

單位的業權份數而定；相反，有關工程的總費用既由須繳付費用

的業主攤分，貸款額便按承擔費用的業主數目計算。倘若有小部

分業主不知所 或不同意進行有關工程，餘下的業主或要額外借

貸款項，以便把該小部分業主所需繳交款項亦計算在內。這做法

一直被批評，因為對那些願意履行責任的業主來說，要他們承擔

額外的貸款和借貸成本 (即貸款利息 )，實在有欠公允。

業主立案法團可採取什麼行動業主立案法團可採取什麼行動業主立案法團可採取什麼行動業主立案法團可採取什麼行動，以遵行法定的改善樓宇指示或命，以遵行法定的改善樓宇指示或命，以遵行法定的改善樓宇指示或命，以遵行法定的改善樓宇指示或命

令令令令

4. 如有關的法定命令涉及大廈的公用部分，業主立案法團須

進行命令所訂的工程，並可為此通過決議，約束所有業主承擔責

任。業主須繳付公契有關條文所訂應付的款項，按份數繳付工程

的費用。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22(3)條，業主應付的款額，
屬該業主欠業主立案法團的債項。

5. 業主立案法團可採取任何合理的行動，向不知所 或不負

責任的業主追討債項。舉例來說，按照《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24
條，業主立案法團可根據《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第 III 部，
申請財物扣押令，猶如業主立案法團乃單位的業主，而該款額乃

應付給法團的租金一樣。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19 條，在
某些情況下 1，業主立案法團可於土地註冊處，針對該業主的權

益作出押記註冊。另外，業主立案法團也可循民事訴訟程序控告

業主；如法庭認為業主立案法團的申索合理，業主立案法團可以

多種方式執行法庭的判決，包括於土地註冊處針對該業主的權益

作出押記註冊。

6. 根據現行的《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18 條，業主立案法團
的權力和職責，並不包括代表任何或所有業主借貸，以執行管理

                                                
1 “19. 某些情況下法團可將業主單位出售或作出押記註冊某些情況下法團可將業主單位出售或作出押記註冊某些情況下法團可將業主單位出售或作出押記註冊某些情況下法團可將業主單位出售或作出押記註冊

(1) 如公契規定，業主如沒有繳付公契所訂應付的任何款項，某人即可將該業主的土地
權益出售，或於土地註冊處針對該業主的權益註冊一項押記，則儘管公契的條文有所規

定，法團而非該人亦可循同樣方式，受同樣條件的限制，行使上述出售土地權益或註冊

押記的權力，猶如法團乃公契所提述的人一樣。

(2) 第 (1)款所提述的“沒有繳付公契所訂應付的任何款項”，須解作包括業主沒有繳付
管理委員會有關其行使第 40(1)(a)(ii)或 (b)條所賦的權力而承付的費用。”



3

職務；因此，假如有些業主不知所 或不負責任，未有承付其應

分擔的費用，業主立案法團亦無權貸款以敷不足之數。在這種情

況下，假如其他遵行規定的業主拒絕根據貸款計劃，借取金額超

過其應分擔的貸款，則業主立案法團所能做的，便只是根據《建

築物管理條例》，對那些不負責任的業主採取法律行動。這或許

會阻礙有關大廈按照法定的指示或命令及時進行所需的工程。

7. 為了確保能根據法定的命令和樓宇改善指示進行工程，不

致因為不負責任或不知所 的業主未有支付其應付的費用而

誤施工，我們認為有需要制定適當的機制，而機制不應對其他業

主造成不公平的情況。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8. 我們建議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明確授權業主立案法

團可根據貸款計劃申請貸款，以便遵行法定的改善消防安全指示

或其他改善樓宇安全法定命令。貸款額將等同那些不知所 或拒

絕支付改善費用的業主所應繳付的總額。有關款額會由業主立案

法團議決，而決議對所有業主均具約束力。作為貸款人的業主立

案法團，將擔任那些不知所 或不負責任的業主 (而非大廈的所
有業主 )的代理人。換言之，只有該兩類業主須就政府發放的有
關貸款負上法律責任，而該等法律責任不會轉移至其他已向業主

立案法團支付費用的業主。

9. 我們亦建議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授權屋宇署署長，就

不知所 或不負責任業主所持的物業業權註冊押記，作為貸款的

保證。在註冊這種押記之前，屋宇署署長須把通知書送達該些業

主，告知有關事項，以及給予一個月指定期限，讓他們可在該段

期限內提出反對。如有業主就他應負 的改善費用金額提出反

對，該業主所佔的貸款份額便會從整筆貸款中扣除，直至該宗反

對事項透過該業主與其法團之間的商議獲圓滿解決為止。這個安

排既可讓受影響的業主獲得公平聆訊的權利，又能確保為有關樓

宇適時進行法定命令所要求的修葺工程。

10. 由於不知所 或不負責任的業主須承擔貸款，我們建議在

《建築物管理條例》下賦予政府有權採取適當的措施，向任何通

過業主立案法團代為借貸的業主追討債項。這些受影響業主所持

物業的押記，須待業主直接或通過業主立案法團償還其債項份額

後，方可獲得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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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1. 我們得悉議員對上述建議的意見後，便會 手草擬有關

《建築物管理條例》的修訂建議，同時制定實施的有關安排。我

們會就該建議的具體細節，再次諮詢議員的意見。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二年四月


